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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國際商務系（以下簡稱本系所）遴選教學獎候選人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係依據本校教學獎遴選與獎勵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 

二、凡在本系所任教滿三年以上，於遴選當學年度無教授休假研究、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等情形之

本系所專任教師，均得推薦為本系所遴選教學獎候選人。 

三、本系所遴選教學獎候選人之產生，得由本系所教師自我推薦或由系所教評會議就本系所符合第

二點規定之專任教師中推薦之，選出後再提報教學獎遴選委員會議成為校級教學獎之候選人，

惟遴選委員為候選人時應迴避之。 

四、本系所教學獎候選人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二個月遴選之，遴選之名額以一名為原則，受評

期間為近三年，評量項目以量化分數為主要依據，滿分為 100分。曾獲教學傑出獎之教師，五

年內不再予以重覆推薦。 

五、本系所遴選教學獎候選人之評分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 教學理念與熱忱：個人教學理念之闡述、教學相關研討會及相關研習參與情形、學校相關

委員會參與及出席情形、課程大綱上網、學期成績是否如期登錄及更正紀錄次數、培訓教

學助理情形，本項目至多 15分。 

（二） 教材與教學內容：教學大綱、教材編撰與教學方法、教具及教學媒體運用於教學情形、學

習評量方式，本項目至多 20分。 

（三） 教學成果：教學成果論文發表（如研討會論文、專書著作、教材等）、特殊教學事蹟（如

教學服務、開設特別課程及學習輔導等）、學生學業表現（如學生成績、指導學生參加比

賽獲獎等），本項目至多 30分。 

（四） 教學評量結果：教學評量統計結果與學生其他回饋、根據教學評量結果改進教學情形等，

本項目至多 20分。 

（五） 其他附件佐證資料：榮獲校內外榮譽或相關計畫補助、教師在教學整體表現及受評期間其

他教學優良事蹟獲肯定者（包含主持教學相關計畫、輔導學生考取證照、指導學生參加專

題競賽獲獎、帶領學生校外實習參訪、規劃執行服務學習課程、課餘輔導學生課業、輔導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及執行本系所產學合作案等），本項目至多 15分。 

（六） 以上各項成績皆採受評期間平均值。 

六、 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本系所教學獎候選人之遴選工作，申請教師應於系所教評會開會前

三日，備妥審查資料（包含申請表與相關佐證資料）送交系所辦公室承辦人彙整。 

七、 本要點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依程序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修正時

亦同。 


